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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中國告別 「文革」 噩夢，走向開放改革。正在神州大地百廢待興的此時，港督麥理浩
受邀訪問內地，他向鄧小平當面提及新界土地契約批出受到 「九七大限」 制約的問題。鄧小平告訴麥理浩，中
國將把香港作一個特殊問題來處理， 「到了一九九七年，香港問題不管如何解決，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
保證，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間內，香港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，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，因此請
各國投資者放心。」 《大公報》的報道就一直很準確、很全面，令香港人了解到中央的政策，增強了信心。

大公報記者 陳達堅

歷史洪流 任重道遠

一
紙
媒
體
牽
手
兩
地

盡
忠
的
時
代
見
證
者

準
確
報
道
為
港
人
注
強
心
針

耐
人
尋
味
版
面
解
碼
：

一
九
八
二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，
《
大
公
報
》
在
頭
版

重
要
位
置
刊
登
了
一
條
標
題
平
淡
無
奇
的
新
聞􀰙
﹁

鄧
小
平
昨
會
見
港
澳
人
士
﹂
，
新
聞
中
列
出
了
十
二
名

港
澳
人
士
的
名
字
，
其
中
也
包
括
了
《
大
公
報
》
社

長
費
彝
民
和
總
編
輯
李
俠
文
，
但
會
見
內
容
，
則
僅

以
﹁共
商
國
是
﹂
四
字
輕
輕
帶
過
。
乍
一
看
，
讀
者

也
許
會
把
它
理
解
為
一
次
普
通
的
友
好
會
見
。
真
相

卻
是
，
正
是
在
這
次
會
見
中
，
中
國
最
高
領
導
人
首

次
明
確
說
出
中
國
將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收
回
香
港
主
權
的

重
要
決
定
。
有
份
參
與
會
面
的
人
士
，
事
後
轉
述
當
時

的
情
況
。

《
大
公
報
》
前
總
編
輯
李
俠
文
：

鄧
公
提
到
社
會
制
度
不
變
、
經
濟
制
度
不
變
、
法

律
基
本
不
變
、
生
活
方
式
不
變
等
，
這
自
然
包
括
了
香

港
作
為
自
由
港
和
金
融
中
心
等
在
內
。

在
鄧
公
的
構
想
裏
，
回
歸
祖
國
後
的
香
港
，
仍
然

由
香
港
人
自
己
管
理
。
左
翼
人
士
要
參
與
，
但
不
必
太

多
，
右
翼
人
士
也
可
以
有
一
點
。
主
要
是
中
間
持
平
人

士
。

鄧
公
當
時
還
半
開
玩
笑
地
對
我
們
說
，
你
們
到
時

候
恐
怕
參
加
不
了
，
頂
多
充
當
個
把
顧
問
吧
。
他
是
指

我
們
十
五
年
後
年
紀
太
大
，
不
適
宜
工
作
了
。
說
到
這

裏
，
當
時
在
座
的
人
士
都
笑
了
。

香
港
《
鏡
報
》
月
刊
前
社
長
徐
四
民
：

你
們
今
天
看
資
料
，
看
到
那
段
歷
史
時
可
能
沒
有

很
大
感
受
，
但
是
我
當
時
可
是
非
常
意
外
，
沒
有
準
備

啊
。

回
到
《
鏡
報
》
後
，
我
們
足
足
開
了
三
天
會
，
既

與
董
事
會
開
會
，
也
與
工
作
人
員
談
。
他
們
是
一
致
希

望
中
國
收
回
香
港
，
但
也
提
出
一
些
擔
心
，
就
是
以
中

國
當
時
的
國
力
，
可
以
順
利
收
回
香
港
嗎
？
在
過
渡
期

間
，
香
港
會
亂
嗎
？
中
國
可
以
管
理
好
香
港
嗎
？
可
以

保
障
回
歸
後
的
香
港
繼
續
繁
榮
嗎
？

香
港
工
聯
會
前
領
導
人
楊
光
：

早
在
五
月
，
就
已
經
知
道
鄧
公
將
在
六
月
會
見
我

們
的
消
息
，
而
且
知
道
鄧
公
是
想
聽
取
工
人
對
祖
國
收

回
香
港
的
意
見
，
為
此
，
上
京
之
前
內
部
開
過
三
次
會

議
，
聽
取
各
個
屬
會
的
意
見
。

集
合
各
屬
會
的
看
法
後
，
整
理
出
了
工
人
群
眾
對

香
港
回
歸
祖
國
的
三
大
意
見
：
一
是
香
港
一
定
要
收
回

；
二
是
香
港
收
回
後
不
能
影
響
他
們
的
生
計
；
三
是
香

港
要
保
持
特
有
的
優
勢
，
為
祖
國
作
出
貢
獻
。

董
建
華
：

我
的
責
任
有
三
個
：
一

是
確
保
香
港
平
穩
過
渡
；

二
是
要
成
功
實
踐
﹁一
國

兩
制
﹂
；
三
是
帶
領
港
人

迎
接
二
十
一
世
紀
挑
戰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九
月
，
英
國
首
相
戴
卓
爾
夫
人
帶
着

戰
勝
阿
根
廷
、
保
住
了
馬
爾
維
納
斯
群
島
這
塊
殖
民
地

的
餘
威
訪
問
北
京
。
與
中
方
討
論
香
港
前
途
問
題
，
是

大
公
最
前
線

戴
卓
爾
夫
人
這
次
訪
問
的
重
頭
戲
。

根
據
英
方
當
事
人
回
憶
，
戴
卓
爾
夫
人
當
時
曾
考

慮
過
三
種
可
能
性
：
一
是
以
武
力
抗
拒
中
國
收
回
香
港

；
二
是
通
過
﹁全
民
公
決
﹂
把
香
港
變
為
﹁第
二
個
新

加
坡
﹂
；
三
是
利
用
國
際
力
量
搞
﹁國
際
託
管
﹂
。
在

意
識
到
這
三
條
路
在
現
實
中
行
不
通
之
後
，
她
又
企
圖

以
﹁以
主
權
換
治
權
﹂
的
方
式
，
來
換
取
中
國
同
意
英

國
繼
續
長
期
統
治
香
港
。

英
國
人
以
為
通
過
威
嚇
和
討
價
還
價
，
可
以
繼
續

維
持
英
國
對
香
港
管
治
的
現
狀
，
但
是
，
鄧
小
平
在
與

戴
卓
爾
夫
人
的
第
一
次
會
談
中
就
斬
釘
截
鐵
地
表
明
了

中
國
一
九
九
七
年
收
回
香
港
主
權
的
堅
定
立
場
，
打
破

了
英
國
人
的
幻
想
。

發
揮
輿
論
導
向
作
用

面
對
中
方
的
堅
定
立
場
，
英
方
不
得
不
同
意
以
香

港
主
權
交
還
中
國
為
前
提
，
討
論
政
權
移
交
和
維
持
香

港
未
來
穩
定
和
繁
榮
的
過
渡
安
排
。

中
英
談
判
並
非
一
帆
風
順
。
英
方
先
後
拋
出
﹁三

腳
櫈
﹂
論
、
﹁以
主
權
換
治
權
﹂
論
，
談
判
多
輪
仍
僵

持
不
下
，
香
港
社
會
上
人
心
浮
動
。

董
建
華
當
選
是
港
人
福
氣

港
前
途
問
題

第
一
時
間
報
道

一
九
八
三
年
六
月
，
港
元
匯
率
開
始
不
斷
下
跌
。

但
是
，
港
英
財
政
司
彭
勵
治
不
但
不
採
取
措
施
，
反
而

居
心
叵
測
地
散
布
﹁港
幣
貶
值
主
因
是
政
治
前
景
﹂
的

說
法
，
把
矛
頭
指
向
中
方
。
後
來
的
解
密
文
件
證
明
，

這
其
實
是
英
方
的
﹁豪
賭
﹂
，
意
圖
迫
使
中
方
在
談
判

桌
上
讓
步
。
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中
英
第
二
階
段
第
四
輪
會
談
不

歡
而
散
。
香
港
金
融
外
匯
市
場
立
即
發
生
瘋
狂
拋
售
港

幣
、
擠
兌
美
元
的
狂
潮
，
港
匯
從
一
美
元
兌
八
點
一
二

港
元
，
急
劇
下
降
至
九
點
七
，
並
且
大
有
破
十
之
勢
；

金
價
狂
升
達
每
両
七
十
點
五
港
元
。
報
刊
驚
呼
﹁黑
色

星
期
六
﹂
，
香
港
市
面
一
度
出
現
超
市
搶
購
潮
。

在
﹁九
月
風
暴
﹂
的
日
子
裏
，
《
大
公
報
》
發
表

了
一
系
列
相
關
報
道
和
評
論
文
章
，
猛
烈
抨
擊
港
英
政

府
港
元
貶
值
之
時
仍
加
價
加
稅
的
做
法
，
一
針
見
血
地

點
出
﹁在
中
英
即
將
開
始
的
第
二
階
段
第
四
輪
談
判
前

夕
，
又
有
人
想
藉
着
港
元
下
跌
打
出
經
濟
牌
作
為
配
合

，
豈
是
偶
然
﹂
，
痛
說
﹁港
元
疲
弱
如
斯
，
豈
堪
落
井

下
石
﹂
，
發
揮
了
輿
論
的
導
向
作
用
。

打
﹁經
濟
牌
﹂
失
控
的
破
壞
性
後
果
超
出
了
英
方

的
預
想
，
港
英
政
府
終
於
撐
不
下
去
了
，
在
輿
論
的
譴

責
聲
中
宣
布

港
幣
改
同
美

元
掛
鈎
，
取

消
存
款
利
息

稅
，
總
算
穩

住
了
港
元
匯

率
。

搶
先
發
號
外
報
道
聯
合
聲
明

中
英
第
二
階
段
談
判
經
過
前
後
兩
年
、
共
計
二
十

二
輪
的
談
判
，
就
一
系
列
問
題
全
面
達
成
協
議
，
一
九

八
四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全
面
達
成
協
議
。
一
周
後
，
中
英

兩
國
代
表
團
舉
行
了
草
簽
儀
式
。

中
英
草
簽
聯
合
聲
明
成
了
全
香
港
人
當
天
最
關
注

的
大
新
聞
。
當
日
《
大
公
報
》
搶
先
發
號
外
報
道
了
聯

合
聲
明
的
內
容
，
並
於
翌
日
詳
細
刊
發
了
聯
合
聲
明
及

三
個
附
件
的
內
容
，
並
用
多
個
版
面
圖
文
並
茂
地
報
道

了
香
港
各
界
的
反
響
。

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中
英
聯
合
聲
明
在
北
京

正
式
簽
字
。
香
港
各
界
逾
百
人
獲
邀
上
京
觀
禮
。
《
大

公
報
》
當
日
出
號
外
，
第
一
時
間
報
道
中
英
聯
合
聲
明

簽
定
。

隨
着
﹁九
七
回
歸
﹂
的
倒
數
步
伐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全
國
人
大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籌
委
會

在
北
京
成
立
。
籌
委
會
任
務
繁
重
：
要
組
建
四
百
人
推

選
委
員
會
、
要
提
名
選
舉
特
區
第
一
任
行
政
長
官
、
要

籌
建
行
政
會
議
、
臨
時
立
法
會
和
終
審
法
院
。
也
就
是

說
，
在
香
港
回
歸
前
的
最
後
一
年
裏
，
要
完
整
構
築
好

特
區
新
政
府
。
籌
委
會
的
工
作
高
效
有
序
。
三
月
，
討

論
通
過
了
設
立
臨
時
立
法
會
的
決
定
；
八
月
十
日
，
審

議
通
過
了
推
委
會
的
產
生
辦
法
；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開
始

接
受
報
名
推
委
會
。
當
時
，
香
港
某
些
政
黨
攻
擊
推
委

會
的
選
舉
不
民
主
，
策
劃
搞
什
麼
﹁民
間
提
名
選
舉
行

政
長
官
﹂
的
活
動
。
《
大
公
報
》
諄
諄
向
讀
者
解
釋
，

由
推
選
委
員
會
推
選
第
一
任
行
政
長
官
，
是
邁
向
未
來

普
選
的
必
經
之
路
。
﹁香
港
不
是
一
個
國
家
，
也
不
是

一
個
獨
立
的
政
治
實
體
，
它
必
然
要
選
擇
一
種
適
合
自

己
的
選
舉
領
導
人
的
方
式
。
在
選
擇
選
舉
形
式
時
，
不

能
只
憑
個
人
或
小
團
體
的
意
志
，
而
不
考
慮
社
會
的
條

件
和
需
要
；
不
能
只
憑
自
己
的
民
主
熱
情
，
而
不
考
慮

對
社
會
應
負
的
責
任
。
﹂

港
人
選
出
了
自
己
的
當
家
人

一
九
九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，
經
四
百
人
推
委
會
不
記
名
投

票
，
董
建
華
以
三
百
二
十
二
票
壓
倒
性
多
數
當
選
特
區
首
任
行
政

長
官
。
在
投
票
結
束
一
個
小
時
後
，
《
大
公
報
》
慶
祝
董
建
華
當

選
的
號
外
就
上
了
街
，
過
路
行
人
爭
先
恐
後
索
取
號
外
，
稱
董
建

華
當
選
是
﹁港
人
的
福
氣
﹂
。

英
政
府
對
臨
立
會
諸
多
刁
難
，
中
方
不
為
所
動
，
十
二
月
二

十
一
日
，
推
委
會
投
票
選
出
臨
時
立
法
會
六
十
名
議
員
，
其
中
三

十
三
人
為
時
任
立
法
局
議
員
，
八
人
為
前
任
立
法
局
議
員
。

一
九
九
七
年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臨
立
會
在
深
圳
舉
行
第
一
次

會
議
，
范
徐
麗
泰
當
選
臨
立
會
主
席
。

大

公

特

別

版

▲鄧小平對戴卓爾夫人說，
一九九七年中國一定收回香
港，中英談判商討的只是解
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

▲《大公報》連續發社評，揭穿
「港元下跌」 是港英政府打的 「
經濟牌」

▲參加 「6．15」 會見的12名港澳人士後來被傳媒戲稱為 「12金
釵」 ，圖為他們在京和接待的官員一起留影

▲400人推委會投票，董建華大
比數勝出

▲麥理浩1979年訪問北京，會見鄧小平

▲《大公報》當日號外送到灣仔
區報攤，市民爭相購買


